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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會議室 

三、 主席：黃召集人維賢                            紀錄：張文哲 

四、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議題討論： 

（一）議題 1：針對 114年度第 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視察主題「超額收

容造成舍房擁擠等不利影響及所方採取的相關因應措施為

何？」一案，委員建議事項之補充說明。 

所方回覆：所方近期收容人數大幅增加，自 114年 12月起突破 600

人（超收率 56％），被告人數更超過受刑人數，鄰近的監

所同樣也面臨超額收容問題，目前所方暫以調整每房收

容人數作為因應，小舍房最多能收容 5 人，大舍房最多

能收容 11人。短期內展望八德外役監、彰化看守所能夠

順利於 115 年 3 月或 4 月前啟用並開始收容，以適度緩

解監所超收，至於所方遷建計畫部分，第一階段將開始整

地、山坡地水土保持及整體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最保守估

計完工啟用並開始收容，至少還要 10年以上。 

決議：解除追蹤，並請持續辦理。 

（二）議題 2：114 年度第 4 季視察主題「近三年來收容人申訴案件之件

數、類型及處理結果分析與相關處理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

定之檢討」辦理情形，提請審議。 

補充說明：本次會議係於機關外部會議室進行，並請機關承辦單位提

出書面簡報說明及佐證資料。所方簡報資料如附件 1、視察

相關照片如附件 2。 

討論意見：依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綜整如下： 

1、黃委員維賢：收容人申訴案件後續如有行政訴訟，亦應納入統

計資料，因為這是一整套的救濟流程。另建議所

方如發現收容人有認知扭曲的狀況，亦宜同步

引進輔導資源，進行認知行為治療，並做成輔導

紀錄。 

2、黃委員三原：補充一個建議，妄想行為在 40 至 50 歲的女性

較為常見，但真正專業的輔導要有標準化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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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據，例如透過認知的範疇、情緒的範疇及人

際的範疇，一邊輔導一邊分析判斷收容人認知

有無扭曲？情緒有無變化？人際有無異常等，

有條有理向申訴審議小組或行政法院法官說明

收容人在主、客觀層面究竟面臨了甚麼問題，外

界才能理解監所管理第一線面臨的困境。爰建

議諮商輔導人員以正面的心態看待、照顧監所

收容人這個特殊群體，如果行有餘力，把第一線

的輔導紀錄及心得發表成學術報告，貢獻給全

社會也很有意義，也有利於爭取外部資源。 

3、許委員詩淇：收容人收到申訴審議結果的通知後，所方後續是

否面臨收容人的情緒反應或衍生其他問題？ 

4、鄭委員龍驊：面臨特殊個案的申訴人，建議所方更進一步主動

引進富有經驗的心理師介入諮商輔導或者安排

身心治療。 

5、黃委員維賢：助人為快樂之本，申訴管道本來就是提供收容人

抱怨的機會，收容人的抱怨沒有得到處理或排解，

日積月累恐會衍生更多的問題，抱怨愈少，獄政

管理的問題也會愈少，很多監獄發生暴動或是吵

架，都與平常沒有妥善處理抱怨有關，爰建議所

方要正面看待收容人申訴，而且也要廣為宣導申

訴管道，不怕收容人申訴，只怕不申訴，鬱悶在

心，反而容易出問題，鼓勵收容人把事情講出來，

所方才能瞭解現況，幫助這些最需要幫助的收容

人。 

機關回覆： 

1、收容人陳情或申訴內容，若有正面或具體建議的部分，所方也

樂於接納並修正。受理收容人申訴案件，背後幕僚作業包括調

查相關事證、製作調查報告、邀請外部委員召開審議會議甚至

於後續行政訴訟答辯等事宜，都會耗費相當的行政資源，但所

方並不會去漠視或刻意忽略收容人的權益。至於黃委員建議引

進輔導資源部分，其實針對具特殊屬性的收容人，由心理專業

輔導人員給予適當的輔導是必要的，也是所方一直在做的。但

極少數的情況是，輔導過程反而容易被特殊個案收容人惡意扭

曲或衍伸出另一件申訴案由，例如自視甚高、瞧不起所方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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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及各級長官等情況，對於所方管理反而產生更多困擾。 

2、依黃委員的建議，本所將加強輔導行為的標準化，並將管理困

境梳理後，以適當的表達方式，爭取申訴審議小組外部委員或

行政訴訟法官理解所方面臨的難題。 

3、所方受理申訴案件，均依現行程序規定，由審議小組檢視相關

事證及調查報告，必要時提供監視錄影畫面，如涉及懲罰事件，

亦依據相關懲罰標準，審酌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等行政法上一

般原理原則，並保障申訴人充分陳述之機會，最終依情節之輕

重，作成公允之決定，多數申訴人收到審議結果後，大部分情

緒都算穩定，後續在生活管理上也無衍生特別的困擾。但仍有

少數個案仍有很多妄想的傾向，戰鬥力旺盛，甚至移監後對於

接收機關也造成很多困擾。 

4、所方合作的心理師已累積相當豐富的諮商經驗，健保門診也有

身心科，每個月 6診，提供有需要的收容人使用醫療資源。 

5、依所方第一線的管理經驗顯示，以北女所的特性，多數收容人

面對生活管理上的抱怨，常以口頭或小紙條向所屬場舍主管即

時反應，反而都能快速得到滿足或處理，排解抱怨，所以依統

計數據而言，申訴案件數量扣除某些特殊個案外，其實比例有

可能較低。若是採用申訴的程序，由於必須符合現行法規的程

序要求，所方需要投注許多行政資源處理各種書面作業，反倒

曠日費時。 

6、以上權責機關（單位）回覆如附件 3。 

決議：以上意見經機關人員現場說明後，各委員均能瞭解現行作

法，除相關建議提請上級機關參酌之事項外，無其他特殊

意見。 

（三）議題 3：有關 114年度第 4季無受理陳情案件，提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四）議題 4：有關實地訪視及人員訪談，提請討論。 

決議：鑒於所方簡報已提供申訴統計數據並說明法規依據及實際

辦理流程，本次決議不辦理實地訪視及相關人員訪談。 

（五）議題 5：有關 115年第 1季視察主題，提請討論。 

說明：據瞭解，矯正機關近年來管教人員（包括在矯正機關從事相

關事務人員）遭收容人暴力攻擊事件頻傳，值得重視。擬請

所方針對近三年所發生之管教人員（含上述人員，如醫療人

員、志工等）遭受收容人暴力攻擊事件進行統計及分析，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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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預防因應措施，另對遭受攻擊人員有何慰撫機制及後續協

助方案等，並請所方一併提出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建請所方建構安全的職場環境。 

（六）議題 6：擬訂 115年度第 1季視察小組會議日期，提請討論。 

決議：預訂於 115年 3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2時召開。 

（七）議題 7：由於楊委員嘉馹另有要公不克出席本季視察會議，本次視

察報告改由黃委員于玲主筆，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115 年第 1 季視察報告主筆委員順延由楊委員

嘉馹擔任。 

七、 臨時動議： 

無。 

八、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114年第4季外部視察會議
近三年來收容人申訴案件之件數、類型及處理結果分析

與相關處理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檢討

QUITCONTINUE



法源依據

受刑人 被告 受觀察
勒戒人

民事管收：
民事管收的申訴並非一般行政申訴或訴願程序，係依照《強制執行法》
第25條的規定，透過《民事訴訟法》的程序提起司法抗告



受刑人

監獄行刑法
第90、91、93〜97、
99〜105、107〜114、
127、148



被告

羈押法
第82、83、85、
86〜89、91〜97、
99〜105條



受觀察勒戒人

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
第2條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14條



申訴的時機與方式



申訴時機

ANSWER :

不服處分或管理措施
自收受或知悉之次日起10日內



申訴方式

ANSWER :

書面：需填寫申訴書，載明
         必要事項並簽名或捺印
言詞：可向機關或視察人員提出



申訴內容
ANSWER :

不服機關的處分或管理措施
機關未依請求作成決定，導致
權利受損
因監獄行刑或羈押而產生的財
產給付之爭議



申訴案件處理程序

A. 提起 D. 決定

B. 受理與調查 E. 告知的救濟

C. 審議 F. 行政訴訟



法令依據 《監獄行刑法》、《羈押法》、行政函釋

申訴應自收受或知悉處分或管理措施之
次日起，10日不變期間內，得以書面
或言詞向機關提起。書面應載明姓名、
事實及發生時間、理由、年月日等；言
詞提起則由戒護人員代為填具申訴書，
經當事人確認無誤後簽名或捺印。



法令依據 《監獄行刑法》、《羈押法》、行政函釋

機關應設申訴審議小組。申訴案件應
經場舍主管、教區科員瞭解並簽註意
見後，移送申訴審議小組。教輔小組
應對事件詳加調查瞭解。



法令依據 《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申訴審議小組應召開會議審議，委員
有利害關係者應迴避。收容人可依規
得定陳述意見（書面、影音、視訊、
電話等方式，甚至得列席意見陳
述）。



法令依據 《監獄行刑法》第93條、第107條、第108條。
《羈押法》第99條、第100條、

申訴審議小組應自受理之次日起 30
日內作成審議決定。認為申訴有理由
者，應逕為立即停止、撤銷或變更原
處分、管理措施等決定或執行，或依
其請求或申訴做成決定；認有107條
各款情形，應為不受理之決定；認為
申訴無理由者，應駁回之決定。



法令依據 《監獄行刑法》第93條、第111條、第112條。
《羈押法》第85條、第102條、第103條

機關應將書面決定書通知收容人，並
應附記理由及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
受理機關（即行政訴訟途徑



法令依據 《監獄行刑法》第111條、第112條
《羈押法》第102條、第103條、

收容人不服機關的申訴決定，得於收
受決定通知書得於決定書送達後30
日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類型分析

A.行政處分與管理措施 C. 涉及人身自由
 及基本權益

B. 假釋相關 D. 其他權益救濟或
        意見反映



違規處分不服： 
   對違規處罰項目天數或次數（例如：停
   止送入飲食、停用非日常必需品、移入
   違規舍）不服。
通信、接見與發受書信限制： 
    認為機關限制或檢查其與外界的通信、
    接見權利不當。
場所配置： 
    對於配業、舍房的分配、移監等處置不
    滿。

A.行政處分與管理措施



生活管理措施： 
   對於機關實施的各項管理措施提出異議，
   例如：

伙食或衛生設備不佳。
醫療照護不足或有延誤。
限制活動、作業或接受教化輔導的權利。
檢查、保管金錢或物品等事務處理有疑
義。

A.行政處分與管理措施



假釋審查結果： 
對機關或矯正署不予許可假釋的決
定提出申訴，主張審查不公或有所
誤會。

B. 假釋相關



戒護措施不當： 
   認為機關的戒護人員有不當行為，
   例如：言語侮辱、體罰、霸凌或過
   度使用戒具等。
居住環境不符合要求： 
   舍房過度擁擠、通風不良、衛生不
   佳等問題。

C. 涉及人身自由及基本權益



公法上財產權： 
   對於作業勞作金、保管金等處理有
   爭議。
意見反映：
   對於機關內部的行政程序、設施維
   護、或戒護(或醫護、業務承辦)人 
   員服務態度等提出建言或不滿。

D. 其他權益救濟或意見反映



本所112年-114年
申訴案件分析



112 年本所有申訴案件 3 件；113 年亦為 3 件；
至 114 年申訴案件增加為 21 件。
三年間申訴案件均已完成受理及結案程序。

年度申訴案件量

0 5 10 15 20 25

112年

113年

114年

件數

年
度

3

3

21



受理結果中，112 年有 1 件認定為有理由，
113 年與 114 年則未有有理由案件，
其餘多以無理由或依法不受理方式結案。

申訴結果分類

有理由 無理由 不受理

0 5 10 15 20 25

112年

113年

114年

1 1 1

1 2

9 12



ANSWER :

年度案件量逐年變化

年度 件數 特性

112 年 少量、單純 案件均屬個別性質，內容單一

113 年 少量、持平 延續既有模式，無明顯異常

114 年 顯著增加 案件達 21 件，多屬同一人反覆申訴

112年 113年 114年
0

5

10

15

20

25

114 年案件數量暴增，與特定個案集中大量提出申訴有高度關聯。



ANSWER : 三年間申訴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大類型，內容高度重複，
部分屬同一收容人反覆提出：

申訴事項類型

結論：
申訴內容多為程序性、主觀認知不一致
或生活管理細節，
多非真正涉及侵害權益之事項。

對管理措施之不滿
　包含：限制影印權、管教紀錄不符、
   病假處理、生活用品、戒護申誡、談
   話室管理、分流作業與協助事項。
對懲罰或分監調查程序之異議
　如：不服裁罰書內容、認為紀錄不實、
         要求撤銷懲罰或修正文字。
要求額外待遇或特殊協助
　如：請求額外影印、要求協助文件書
         寫、希望獲得特定協助或服務。
對生活規範及舍房管理的意見
　如：作息安排、舍房規範、互動管理、
         移監相關不滿。



ANSWER :

申訴時效
所有案件均記載審查時有確認法定期間：

大多數案件均符合《監獄行刑法》
      第 93 條第 2 項 10 日申訴期間。

結論：
112–114 年提出的申訴
均具程序合法性，
但多數不符實體審查要件。部分案件因 不屬實質「處分」或

「管理措施」，雖在期間內提出，
但仍屬不受理。



ANSWER :

監獄所為影響個人權益
之「處分」

檢視三年案件可見：

結論：
申訴人多主張其受到「處分」，
但實際檢視後多屬誤解或屬管理性行為，
不構成正式處分。

少數案件：屬「分監調查、紀錄文
               字、或輕微違規處置」
               ，但均被審查為程序合法
               且無侵權。

絕大多數案件：機關未對其作成處分。



ANSWER : 案件內容顯示最常被誤認為侵權的管理措施包括：

監獄所為影響個人權益之
「管理措施」

結論：
申訴人的不滿多來自「管理認知落差」，
非管理措施違法。

舍房管理（影印、物品、聯絡家屬、談話室管理）
作息規範與管教提醒
與其他收容人的互動管理
文件書寫規範、請求協助之限制

但審查均確認：
管理措施均屬「一般監所管理」並無針對性。
無逾越比例原則、無侵害基本權益。



ANSWER :

是否曾提起申訴
並作成決定

多數案件「未曾提起」前案或「未作成其他決定」，
即多為首次提出，並無前案或重複救濟問題，故進入審議。
部分案件雖由同一收容人提出，但屬不同日期與不同訴求，
並非同一處分之重複申訴，審查程序均無矛盾情形。。

結論：
案件為反覆陳情再申訴的情形較多。



ANSWER :

審議決定
三年審議結果一致呈現：

不受理：屬非處分、非影響權益之管理措施、或非申訴審議範圍（最常見）
無理由：管理與處分均無違失
有理由：僅極少數，通常僅限「文字修改或紀錄補正」類

其中最特別的是：
8 件申訴由同一收容人提出，並於 114/3/21 移監後即漸停止。

結論：
申訴決定以維持機關管理措施原判、
認無理由或不受理為主。



THANKS FOR PLAYING

END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 

114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會議 

日期：114年 12月 10日下午 2時 

地點：北女所會議室 

 

委員聽取戒護科簡報並提出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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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單位）回覆 

近三年來收容人申訴案

件之件數、類型及處理

結果分析與相關處理程

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

檢討 

1、黃委員維賢：收容人申訴

案件後續如有行政訴訟，

亦應納入統計資料，因為

這是一整套的救濟流程。

另建議所方如發現收容人

有認知扭曲的狀況，亦宜

同步引進輔導資源，進行

認知行為治療，並做成輔

導紀錄。 

1、收容人陳情或申訴內容，

若有正面或具體建議的部

分，所方也樂於接納並修

正。受理收容人申訴案

件，背後幕僚作業包括調

查相關事證、製作調查報

告、邀請外部委員召開審

議會議甚至於後續行政訴

訟答辯等事宜，都會耗費

相當的行政資源，但所方

並不會去漠視或刻意忽略

收容人的權益。至於黃委

員建議引進輔導資源部

分，其實針對具特殊屬性

的收容人，由心理專業輔

導人員給予適當的輔導是

必要的，也是所方一直在

做的。但極少數的情況

是，輔導過程反而容易被

特殊個案收容人惡意扭曲

或衍伸出另一件申訴案

由，例如自視甚高、瞧不

起所方教輔人員及各級長

官等情況，對於所方管理

反而產生更多困擾。 

2、黃委員三原：補充一個建

議，妄想行為在40至50歲

的女性較為常見，但真正

專業的輔導要有標準化的

參考依據，例如透過認知

的範疇、情緒的範疇及人

際的範疇，一邊輔導一邊

分析判斷收容人認知有無

扭曲？情緒有無變化？人

際有無異常等，有條有理

向申訴審議小組或行政法

院法官說明收容人在主、

客觀層面究竟面臨了甚麼

問題，外界才能理解監所

管理第一線面臨的困境。

爰建議諮商輔導人員以正

面的心態看待、照顧監所

收容人這個特殊群體，如

果行有餘力，把第一線的

輔導紀錄及心得發表成學

2、依黃委員的建議，本所將

加強輔導行為的標準化，

並將管理困境梳理後，以

適當的表達方式，爭取申

訴審議小組外部委員或行

政訴訟法官理解所方面臨

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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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報告，貢獻給全社會也

很有意義，也有利於爭取

外部資源。 

3、許委員詩淇：收容人收到

申訴審議結果的通知後，

所方後續是否面臨收容人

的情緒反應或衍生其他問

題？ 

3、所方受理申訴案件，均依

現行程序規定，由審議小

組檢視相關事證及調查報

告，必要時提供監視錄影

畫面，如涉及懲罰事件，

亦依據相關懲罰標準，審

酌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等

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

並保障申訴人充分陳述之

機會，最終依情節之輕

重，作成公允之決定，多

數申訴人收到審議結果

後，大部分情緒都算穩

定，後續在生活管理上也

無衍生特別的困擾。但仍

有少數個案仍有很多妄想

的傾向，戰鬥力旺盛，甚

至移監後對於接收機關也

造成很多困擾。 

4、鄭委員龍驊：面臨特殊個

案的申訴人，建議所方更

進一步主動引進富有經驗

的心理師介入諮商輔導或

者安排身心治療。 

4、所方合作的心理師已累積

相當豐富的諮商經驗，健

保門診也有身心科，每個

月6診，提供有需要的收容

人使用醫療資源。 

5、黃委員維賢：助人為快樂

之本，申訴管道本來就是

提供收容人抱怨的機會，

收容人的抱怨沒有得到處

理或排解，日積月累恐會

衍生更多的問題，抱怨愈

少，獄政管理的問題也會

愈少，很多監獄發生暴動

或是吵架，都是與平常沒

有妥善處理抱怨有關，爰

建議所方要正面看待收容

人申訴，而且也要廣為宣

導申訴管道，不怕收容人

申訴，只怕不申訴，鬱悶

在心，反而容易出問題，

鼓勵收容人把事情講出

來，所方才能瞭解現況，

幫助這些最需要幫助的收

容人。 

5、依所方第一線的管理經驗

顯示，以北女所的特性，

多數收容人面對生活管理

上的抱怨，常以口頭或小

紙條向所屬場舍主管即時

反應，反而都能快速得到

滿足或處理，排解抱怨，

所以依統計數據而言，申

訴案件數量扣除某些特殊

個案外，其實比例有可能

較低。若是採用申訴的程

序，由於必須符合現行法

規的程序要求，所方需要

投注許多行政資源處理各

種書面作業，反倒曠日費

時。 

 


